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技術移轉或授權 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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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轉或授權編號
	（由研發處產研中心填寫）

	技術移轉或授權
	(專利形式
	(技術移轉     (授權

	
	(非專利形式
	

	技轉或授權 名稱
	以合約書上之技轉/授權名稱為準

	技轉或授權合作單位
	以合約書上之合作單位名稱為準

	技轉或授權起迄日期
	以合約書上日期為準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技轉或授權經費
	廠商/政府出資做為技術
移轉金、權利金、利益金 (A)
	成本 (專利申請、維護、稅金等費用)

(B)  

	
	元整
	元整

	繳交至學校
技轉或授權權益金
	 □專利權申請由校方補助全部金額 [(A-B)*30%]
 □專利權申請由校方補助部份金額者 [(A-B)*20%]
 □專利權由發明人自行維護者 [(A-B)*10%]
 □非專利形式進行技術移轉授權者 [(A-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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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佐證文件
	□技術移轉或授權合約書壹式 三 份。

□其他                                   。



	附件
	□技術移轉或授權計畫書   □技術移轉或授權利益迴避聲明書

	附   註  說  明
	


	主持人
與共同主持人簽名
	發明人   (分配金額            )           
	簽

名
	
	績

效

點

數
	

	
	共同發明人1(分配金額         )
	
	
	
	

	
	共同發明人2(分配金額         )
	
	
	
	

	
	共同發明人3(分配金額         )
	
	
	
	

	系所主管
	
	研究中心
	
	院長
	

	產研中心
	
	研發處
	

	財務處
	
	校長室
	


技術移轉或授權申請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將僅作為連絡申請人之用，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妥善處理並採取資料保護措施，以保障您的個人資料。
技術移轉或授權計畫書
	名  稱


	
	申請人姓名：

職稱：

單位：

	計畫書內容項目包含：
一、申請人之基本資料(例如：國科會個人資料表)

二、技轉或授權對象之基本資料(例如：公司名稱、營業項目、聯絡地址電話、聯絡人)
三、技轉或授權內容說明(例如：專利名稱或技術範圍、專屬或非專屬授權、執行方式)
四、預期成果及效益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技術移轉(授權)利益迴避聲明書
技術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廠商名稱：                                     
立聲明書人_______________為進行上述技術移轉案，依「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研發成果、專利及技術移轉管理實施細則」、「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研發成果運用利益衝突迴避及資訊揭露管理辦法」茲聲明如下：
一、當事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前一年內自該營利事業獲得合計超過新臺幣十五萬元之財產上利益或持有該營利事業5%之股權。
是(  否(
二、當事人及其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孫子女或兄弟姊妹擔任該營利事業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職務。
是(  否(
三、當事人及其配偶如有信託財產者，其受託人並無擔任技術移轉機構之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受託人為政府機關或公立機構之股東代表者，不在此限)，且近三年並無有價格、利率等不符市場正常合理交易之資金借貸、投資、背書、保證等財務往來。
是(  否(
四、當事人瞭解應就其技術作價投資之企業、機構或團體間業務往來、財務關係等相關資訊，主動向產學營運處產學及技術移轉中心申報，並應確保其揭露資訊之完整性及正確性，若有隱匿或不實之資訊揭露，應承擔一切責任。
是(  否(
	備註：本聲明書所稱「關係人」範圍如下：

(1)技轉/發明主持人（含共同主持人）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2)技轉/發明主持人（含共同主持人）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3)技轉/發明主持人（含共同主持人）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4)由技轉/發明主持人（含共同主持人）、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之本校技術移轉對象。但當事人擔任前述職務係經政府或本校指派時，應依其他法令規定辦理。


(立聲明書人已詳閱本聲明書並切結所為聲明皆為屬實。

立聲明書人(親簽)：                     
單位/職稱：                           
日期：     年       月       日
列印前請清除本頁所有彩色字樣   謝謝!





粗虛線方框內資料由產研中心填寫，財務處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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